
 

立 法 會 問 題 第 十 八 條  

（ 書 面 答 覆 ）  

 

 

提 問 者 ： 李 華 明 議 員    會 議 日 期 ： 二 零 零 七 年 二 月 七 日  

 

  作 答 者 ： 經 濟 發 展 及 勞 工 局 局 長  

   

 

問 題 ：  

 

關 於 監 管 旅 遊 業 ， 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：  

 

(一 ) 鑒 於 有 公 眾 質 疑 香 港 旅 遊 業 議 會 (“ 議 會 ＂ )在 近 半 年 來 處

理 多 宗 涉 及 導 遊 強 迫 旅 行 團 團 員 購 物 及 遺 棄 團 員 於 街 上

的 投 訴 時，包 庇 屬 下 的 旅 行 社 會 員，政 府 會 否 要 求 議 會 改

組 其 理 事 會，加 入 更 多 非 業 界 人 士，以 加 強 議 會 的 公 信 力； 

 

(二 ) 鑒 於 在 議 會 轄 下 的 導 遊 審 核 委 員 會 的 13 名 委 員 中 ， 業 內

及 業 外 成 員 分 別 有 6 及 7 名 ， 而 在 規 條 委 員 會 的 16 名 委

員 中，這 兩 類 成 員 則 各 佔 一 半，政 府 是 否 知 悉 該 兩 個 委 員

會 有 不 同 的 成 員 組 合 的 原 因；會 否 要 求 議 會 修 改 規 條 委 員

會 的 成 員 組 合 ， 使 其 業 外 成 員 佔 多 數 ； 及  

 

(三 ) 政 府 會 否 採 用 類 似 地 產 代 理 業 的 監 管 模 式 來 監 管 旅 遊

業，把 議 會 的 監 管 職 能 交 由 一 個 新 成 立 並 獨 立 於 旅 遊 業 界

的 機 構 負 責 ？  

 

 

答 覆 ：  

 

主 席 女 士 ：  

 

(一 )及 (二 ) 香 港 旅 遊 業 議 會 （ 下 簡 稱 （ 議 會 ）） 負 責 規 管 旅 行 代

理 商 的 日 常 運 作 及 行 為 操 守。議 會 根 據 其《 組 織 及 章

程 大 綱 》 制 定 並 執 行 指 引 及 業 務 守 則 。 議 會 在 1990

年 已 被 指 明 為《 防 止 賄 賂 條 例 》下 的 公 共 機 構，因 此

其 理 事 會 成 員 乃「 公 職 人 員 」，一 律 受 該 條 例 的 規 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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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 會 亦 在 廉 政 公 署 的 協 助 下 ， 頒 布 了 《 理 事 一 般 守

則 》， 確 保 理 事 能 忠 誠 信 實 地 履 行 議 會 的 工 作 ， 以 旅

遊 業 整 體 利 益 和 保 障 消 費 者 為 大 前 提。就 有 關「 零 團

費 」的 問 題，議 會 已 加 快 審 理 違 規 個 案，懲 處 有 關 違

規 會 員 ， 並 公 開 有 關 處 分 。  

 

 政 府 和 議 會 經 常 交 換 意 見，以 確 保 議 會 的 運 作 符 合 旅

遊 業 需 要 及 公 眾 期 望。因 應 入 境 旅 遊 業 的 最 新 情 況 ，

和 近 期 社 會 對 於 議 會 就 會 員 旅 行 社 的 監 管 工 作 的 關

注，議 會 已 加 強 其 罰 則 和 監 管 機 制，例 如 增 加 對 違 規

會 員 的 罰 款 額，和 在 相 關 的 委 員 會 加 入 更 多 非 業 界 人

士，以 增 加 議 會 監 管 工 作 的 效 力、透 明 度 及 公 信 力 。 

 

議 會 理 事 會 25 名 成 員 中，有 8 位 為 非 業 界 人 士 (獨 立

理 事 )， 他 們 由 經 濟 發 展 及 勞 工 局 局 長 委 任 ， 來 自 社

會 不 同 專 業 及 界 別 ， 例 如 法 律 界 、 會 計 界 及 學 術 界

等，令 議 會 可 聽 取 多 方 面 的 意 見。理 事 會 下 設 有 多 個

專 責 委 員 會，處 理 內 部 事 務、行 業 發 展 及 處 理 違 規 個

案 等 事 宜。其 中 負 責 審 理 旅 行 社 和 導 遊 的 違 規 個 案 的

委 員 會，均 以 非 業 界 人 士 佔 大 多 數。負 責 其 他 工 作 的

委 員 會 則 按 其 工 作 需 要 加 入 非 業 界 人 士 以 聽 取 多 方

的 意 見 。  

 

議 會 不 時 檢 討 及 修 訂 其 委 員 會 架 構 及 組 成，以 切 合 規

管 上 的 需 要。去 年 底，議 會 便 就 打 擊「 零 團 費 」問 題

成 立 了 兩 個 新 的 委 員 會，即「 內 地 來 港 旅 行 團 事 務 委

員 會 」 及 「 內 地 來 港 旅 行 團 規 條 委 員 會 」。 後 者 因 負

責 審 理 有 關 內 地 來 港 旅 行 團 違 規 個 案，委 員 不 但 以 非

業 界 人 士 為 大 多 數 ， 更 由 獨 立 理 事 出 任 主 席 。  

 

（ 三 ）  我 們 現 時 無 意 採 用 類 似 地 產 代 理 業 的 監 管 模 式 來 監

管 旅 遊 業。政 府 將 繼 續 與 議 會 保 持 緊 密 合 作，以 確 保

現 行 制 度 能 有 效 針 對 市 場 的 發 展，作 出 適 時 的 回 應 ，

以 保 障 消 費 者 和 促 進 行 業 的 健 康 發 展 。  

 

–  完  –  


